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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 

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金（以下簡稱本基金），對金融機構配合行政

院青年輔導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青輔會）辦理之青年創業貸款提供信用保證，

以協助創業青年獲得創業資金，特訂定本要點，作為信用保證作業之依據。 

二、信用保證對象 

符合本基金保證對象標準、青輔會所訂輔導青年創業貸款要點及辦理青年創

業貸款手續說明等規定之創業青年。 

三、信用保證之授信 

金融機構對移送信用保證之青年創業貸款，應依授信法令及青輔會之規

定，於辦理貸款前，應依照一般貸款作業程序辦理徵信調查，如查知申

請人或其配偶有違法背信( 更生青年不在此限 )或退票尚未辦妥清償註

記、受拒絕往來處分中、借款延滯尚未清償等信用不良紀錄情事，應不

予受理送保。如知悉所創企業有本基金所訂「票信、債信異常企業移送

信用保證注意事項」所列不得送保情形之一者，亦不得受理送保。 

本基金對每一創業青年之信用保證貸款額度、期限、償還方式、連帶保

證人及續貸等，悉依各有關金融機構配合青輔會辦理青年創業貸款要點

中無擔保貸款部份之規定辦理，該要點如有修正情事，應邀本基金共同

研議。 

四、移送信用保證方式及信用保證成數 

授信單位依授權送保有關規定逕行核定，並於授信之翌日起，七個營業日內

移送本基金，保證成數最高八成。 

五、保證手續費 

授信單位移送信用保證時，依信用保證金額及信用保證期間按年費率

固定百分之○．七五代本基金向申貸者計收保證手續費，其餘保證手

續費之計收方式、匯繳、退補等規定，依本基金「保證手續費計收要

點」辦理。 

六、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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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信單位移送信用保證之作業及與本基金間之權利義務關係，本要點未規定

者，依本基金與授信金融機構簽訂之委託契約及作業手冊相關規定辦理。 

七、施行 

本要點經本基金董事會議通過並報奉經濟部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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